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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税务局：
市人大十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第316号建议《关于优化完善企业破产涉税工作协调机制的建议》已收悉，我院认真研究涉及法院工作的有关内容，现提出如下协办意见：
一、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理破产企业涉税事项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由管理人代表破产企业办理全部涉税事宜，包括非正常户的解除、破产企业的发票供应、税务注销事项等，建议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支持破产便利化行动有关措施的通知》甬税发[2019]86号文件、《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推进破产便利化工作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甬中法[2021]57号文件执行，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破产案件办理效率、降低市场主体退出成本。
二、建立府院税收协作机制
（1） 市法院继续加强对管理人办理涉税事宜的监督。对未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勤勉尽责代破产企业履行税费申报义务的管理人，税务机关可将有关情况通报审理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核实后作为减分因素纳入管理人履职评价。情节严重的，交由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2） 市法院与市税务主管机关共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法院破产业务庭与市税务局相关科室作为主要对接部门，建立日常工作机制，指定专人负责，定期召开沟通、协调会，及时解决破产程序中涉税政策性问题，对于影响重大的破产企业或重大复杂的破产案件提前介入，双方做好日常涉税问题的处理与执行。
三、用足用好“两项机制”，助力企业信用体系恢复
继续深化自动履行正向激励机制和信用修复机制，完善与市信用办建立的自动履行正向激励及信用修复机制联席会议制度。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应重整企业申请，建议税务机关可参照“新设立企业”对其纳税信用等级进行重新评定。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可不再纳入违法行为评价指标，并及时解除对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重整企业及相关当事人的惩戒措施，恢复该企业在社会上的信用评价，保障重整企业正常经营和后续发展。　　　
请做好对陈益亭代表的解释说明工作并转达我们对陈益亭代表关心和支持法院工作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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